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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长安旭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5·24”一般
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 5月 24日 11时 40分许，位于长安镇振安中路

440号之一 2号楼 301室的东莞市旭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发

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5年 2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东

莞长安旭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5·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

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要求，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

实和责任追究工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印发

的《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

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粤安办〔2023〕79号，以下简称《评

估工作方案》）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评估指引》（以下简称《评估指引》），长安镇应急

管理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2026年 1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长安分局牵头成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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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关文件，逐项

对照《事故调查报告》，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走访核

查等方式对事故有关情况进行评估。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关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

部门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

等相关文件、资料，明确《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

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表：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行政处罚建议落

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或

人员

处理建议 落实情况

1

东莞市旭意光

电科技有限公

司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

款，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属地应急管理部门依

法进行行政处罚。

2025 年 4 月 30 日，东莞市应急

管理局决定给予东莞市旭意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 510000 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2 唐**

作为旭意公司的主要负责

人，未能有效落实主要负责

人安全管理职责，落实安全

2025 年 4 月 30 日，东莞市应急

管理局决定给予唐 **上一年

（2023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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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到

位，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能及

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

项的规定，建议由属地应急

管理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

罚。

人民币 29784.62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

（二）其他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或

人员

处理建议 落实情况

1

深圳市精盛数

控机床有限公

司

建议函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宝安监管局依法对涉事

设备制造商深圳市精盛数控

机床有限公司涉嫌未按照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

则》规定制造涉事设备的行

为进行查处。

2025年 3月 10日已函告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截

至目前，未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宝安监管局的书面回复。

2

东莞市长安镇

上沙社区居民

委员会

建议责成东莞市长安镇上沙

社区居民委员会向长安镇人

民政府做出深刻检查。

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居委会已

于 2025年 4月 7日向长安镇人民

政府做出深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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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
向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居

委会做出深刻检查。

孙**于 2025年 4月 2日向东莞市

长安镇上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做出

深刻检查。

4 孙**
向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居

委会做出深刻检查。

孙**于 2025年 4月 2日向东莞市

长安镇上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做出

深刻检查。

5 范**
向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居

委会做出深刻检查。

范**于 2025年 4月 2日向东莞市

长安镇上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做出

深刻检查。

6 唐**

建议长安应急管理分局分管

安全生产负责人对东莞市旭

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

责人唐**进行约谈，督促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完善规章制

度，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长安应急管理分局分管安全生产

负责人已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对

其进行约谈。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长安分局

通过对该事故的深刻反思，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长安

应急管理分局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落实监管职责，

抓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工作。

一是加强专职安全员的巡查检查工作。要求专职安全员

上门对照“安全生产验收清单”逐项检查验收，并对企业安

全生产状况进行巡查检查。2025年以来，共出动专职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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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0人次，检查规下企业 21160家次，发现隐患问题 72122

处，出动 43232人次，复查企业 21616家次，隐患问题已整

改 71301 处。其中，排查重大事故隐患 1606 处，整改重大

事故隐患 1601 处。二是加强执法检查工作。长安应急管理

分局加大执法力度，通过抽查等手段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保持执法监督高压态势。

2025年以来，长安应急管理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810人次，

检查企业 405 家次，行政处罚 46 次。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培

训工作。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辖区企业开

展专项行动宣贯培训，线上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

生产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通过长安云课堂观看专项行动解

读视频，线下要求专职安全员结合日常检查巡查工作、“安

全学堂”“五进”活动等，对企业开展专项行动动员培训，

确保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都能掌握专项行动要求和具体做法。同时，通过“安全学堂”

专场集中培训的形式，组织规模以上企业和重点行业企业统

一学习如何对照“安全生产自查清单”完成自查自纠工作。

（二）上沙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沙社区”）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提高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

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上沙社区从三个方面抓好事故防范

工作:一是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对辖区一般企业进行再排查、

再摸底、再甄别，按照危险程度、存在的事故隐患等情况分

门别类。二是强化防控措施。上沙社区积极配合镇应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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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安全检查巡查人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强

化宣传教育。上沙社区利用宣传栏、标语、横幅、LED电子

屏等宣传媒介及公众号等媒体媒介，有针对性地向一般企业

进行用电安全宣传，并积极配合上级执法检查人员为基本力

量的日常执法检查，加强与企业负责人的沟通交流，严格检

查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完成情况，确保每一名在岗员工都接受

过安全教育培训。

（三）东莞市旭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意

特公司”）

旭意公司已落实的整改情况如下：一是深刻汲取事故经

验教训，加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旭意公司组织对全公

司的作业场所安全风险进行了全面排查，落实事故风险安全

评估工作，强化了安全生产组织管理，完善了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二是加强对作业人员的管理。旭意公司结

合企业实际，建立了健全的作业人员培训、复审档案，做好

培训、考核，并加强日常检查工作。三是严格落实“三个必

须”要求。旭意公司组织对全公司的机械设备进行安装“开

门停车装置”，落实事故风险安全评估工作，遏制事故再次

发生。

四、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

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主要问题。

五、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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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镇应急管理分局和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要持续

督促旭意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时刻紧盯重点领域、

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全面开展排查整治，抓细抓实安全生产

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